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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川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权责清单

	序号
	权力类型
	权力名称
	权力依据
	责任事项依据
	责任单位

	1
	行政许可
	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 消防安全检查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15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许可法》第 30、32、 34、37、38、39、40、
42、44 、61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2
	行政确认
	对火灾事故原因的认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》第 51 条  2、《火 灾事故调查规定》 第 5 条
	《 火灾 事故 调查 规  定》第 5、6、19、28、 29、39 、41 条，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3
	
行政处罚
	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安全检 查擅自投入使用、营业的处罚； 公众聚集场所经核查发现场所 使用、营业情况与承诺内容不 符；公众聚集场所经核查发现场 所使用、营业情况与承诺内容不 符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达 不到要求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58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4
	行政处罚
	消防设施、器材、消防安全标志 配置、设置不符合标准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0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5
	行政处罚
	消防设施、器材、消防安全标志 未保持完好有效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0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6
	行政处罚
	损坏、挪用消防设施、器材的处 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0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7
	行政处罚
	擅自停用、拆除消防设施、器材 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0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8
	行政处罚
	占用、堵塞、封闭疏散通道、安 全出口或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 行为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0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9
	行政处罚
	埋压、圈 占、遮挡消火栓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0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10
	行政处罚
	占用防火间距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0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11
	行政处罚
	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消防车通道的 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0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12
	行政处罚
	人员密集场所门窗设置影响逃 生、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0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13
	行政处罚
	火灾隐患经消防救援机构通知 后不及时采取措施消除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0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14
	行政处罚
	生产、储存、经营易燃易爆危险 品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 一建筑物内或者未与居住场所 保持安全距离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1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15
	行政处罚
	生产、储存、经营其他物品的场 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 物内，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处 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1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16
	行政处罚
	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进入生产、储 存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3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17
	行政处罚
	违反规定使用明火作业或者在 具有火灾、爆炸危险的场所吸 烟、使用明火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3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18
	行政处罚
	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 全规定，冒险作业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4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19
	行政处罚
	过失引起火灾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4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20
	行政处罚
	在火灾发生后阻拦报警或者负 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及时报警 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4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21
	行政处罚
	扰乱火灾现场秩序或者拒不执 行火灾现场指挥员指挥，影响灭 火救援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4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22
	行政处罚
	故意破坏或者伪造火灾现场的 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4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23
	行政处罚
	擅 自拆封或者使用被查封的场 所、部位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4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24
	行政处罚
	人员密集场所使用不合格的消 防产品或者国家明令淘汰的消 防产品逾期未改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5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25
	行政处罚
	电器产品的安装、使用不符合消 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逾期未 改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6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26
	行政处罚
	燃气用具的安装、使用不符合消 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逾期未 改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6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27
	行政处罚
	电器线路的设计、敷设、维护保 养、检测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 管理规定逾期未改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6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28
	行政处罚
	燃气管路的设计、敷设、维护保 养、检测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 管理规定逾期未改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6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29
	行政处罚
	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等单位 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逾期未改 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7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30
	行政处罚
	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不具备从业 条件从事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 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9 条、《社会消 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》 第 29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31
	行政处罚
	不按照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开展 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9 条、《社会消 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》 第 29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32
	行政处罚
	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出具虚假、失 实文件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69 条、《社会消 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》 第 29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33
	行政处罚
	人员密集场所使用不合格的消 防产品或者国家明令淘汰的消 防产品逾期不改的处罚
	《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 定》第 36 条、《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 65  条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34
	行政处罚
	非人员密集场所使用不合格的 消防产品或者国家明令淘汰的 消防产品逾期未改的处罚
	《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 定》第 36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35
	行政处罚
	冒用其他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名 义从事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 的处罚
	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 理规定》第 26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36
	行政处罚
	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指派无相应 资格从业人员从事社会消防技 术服务活动的处罚
	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 理规定》第 27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37
	行政处罚
	所属注册消防工程师同时在两 个以上社会组织执业的处罚
	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 理规定》第 27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38
	行政处罚
	转包、分包消防技术服务项目的 处罚
	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 理规定》第 27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39
	行政处罚
	未设立技术负责人的处罚
	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 理规定》第 28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40
	行政处罚
	未明确项目负责人的处罚
	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 理规定》第 28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41
	行政处罚
	出具的书面结论文件未经技术 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签名、盖章， 或者未加盖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印章的处罚
	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 理规定》第 28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42
	行政处罚
	承接业务未依法与委托人签订 消防技术服务合同的处罚
	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 理规定》第 28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43
	行政处罚
	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机构的 项 目负责人或者消防设施操作 员未到现场实地开展工作的处 罚
	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 理规定》第 28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44
	行政处罚
	未建立或保管消防技术服务档 案的处罚
	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 理规定》第 28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45
	行政处罚
	未公示营业执照、工作程序、收 费标准、从业守则、注册消防工 程师注册证书、投诉电话等事项 的处罚
	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 理规定》第 28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46
	行政处罚
	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机构未 按照本规定要求在经其维护保 养的消防设施所在建筑的醒 目 位置上公示消防技术服务信息 的处罚
	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 理规定》第 30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47
	行政处罚
	聘用单位为申请人提供虚假注 册申请材料的处罚
	《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 规定》第 49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48
	行政处罚
	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注册的处 罚
	《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 规定》第 50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49
	行政处罚
	未经注册擅自以注册消防工程 师名义执业的处罚
	《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 规定》第 51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50
	行政处罚
	被注销注册后继续以注册消防 工程师名义执业的处罚
	《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 规定》第 51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51
	行政处罚
	未经准予变更注册而继续执业 的处罚
	《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 规定》第 52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52
	行政处罚
	对注册消防工程师聘用单位出 具的消防安全技术文件未经注 册消防工程师签名、加盖执业印 章的处罚
	《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 规定》第 53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53
	行政处罚
	未按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开展执 业活动的处罚
	《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 规定》第 54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54
	行政处罚
	减少执业活动项目内容、数量的 处罚
	《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 规定》第 54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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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
	执业活动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、 行业标准的处罚
	《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 规定》第 54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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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
	以个人名义承接执业业务、开展 执业活动的处罚
	《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 规定》第 55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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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
	变造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、以其 他形式转让资格证书、注册证、 执业印章的处罚
	《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 规定》第 55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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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
	超出本人执业范围开展执业活 动的处罚
	《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 规定》第 55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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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
	超出聘用单位业务范围开展执 业活动的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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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60
	行政处罚
	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未按照国家 消防技术标准配备消防设施、器 材的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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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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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
	未对自动消防系统进行全面检 测逾期不改的处罚
	《贵州省消防条例》第 65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62
	行政处罚
	人员密集场所经营管理者未对 消防设施操作场地、消防器材摆 放地点、疏散通道、安全出 口实 行划线标识管理逾期不改的处 罚
	《贵州省消防条例》第 65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63
	行政处罚
	依法取得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 安全许可的公众聚集场所，变更 地址、使用性质或者进行改建、 扩建、室内装修，未向消防救援 机构重新申请公众聚集场所投 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的 处罚。
	《贵州省消防条例》第 66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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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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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65
	行政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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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《贵州省消防条例》 第 67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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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堵塞、遮挡建筑物的排烟（窗） 口、送风口逾期未改的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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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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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
	占用消防设施操作场地，或者在 高层建筑登高操作面设置影响 消防车停靠、操作的障碍物逾期 未改的处罚
	《贵州省消防条例》第 67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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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69
	行政处罚
	在农村从事旅游、餐饮、住宿、 销售、加工、仓储等生产经营活 动的单位和个人未建立消防安 全管理制度，未落实消防安全责 任的处罚
	《贵州省农村消防管理 规定》第 37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70
	行政处罚
	在农村从事旅游、餐饮、住宿、 销售、加工、仓储等生产经营活 动的单位和个人未设置消防设 施、器材并保持完好有效的处罚
	《贵州省农村消防管理 规定》第 37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71
	行政处罚
	在农村从事旅游、餐饮、住宿、 销售、加工、仓储等生产经营活 动的单位和个人未设置符合要 求的应急照明设施、消防安全疏 散标志和安全出 口，确保疏散通 道和安全出 口畅通的处罚
	《贵州省农村消防管理 规定》第 37 条
	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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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
	在农村从事旅游、餐饮、住宿、 销售、加工、仓储等生产经营活 动的单位和个人在可燃、易燃物 品的加工和仓储区域与人员住 宿区域未采取防火分隔措施，未 分别设置安全出 口和疏散通道 的处罚
	《贵州省农村消防管理 规定》第 37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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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
	在农村从事旅游、餐饮、住宿、 销售、加工、仓储等生产经营活 动的单位和个人用火用电不符 合有关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要 求的处罚
	《贵州省农村消防管理 规定》第 37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74
	行政处罚
	名胜古迹、文物保护单位、民族  文化村寨和旅游区（点）的开发、 建设、保护、改造和维修，不符  合消防规划和消防安全技术规  定的处罚
	《贵州省农村消防管理 规定》第 37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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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
	未履行维护管理职责逾期未改 的处罚
	《贵州省消防设施管理 规定》第 40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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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
	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未持有消 防职业资格证书逾期未改的处 罚
	《贵州省消防设施管理 规定》第 40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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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
	未落实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逾 期未改的处罚
	《贵州省消防设施管理 规定》第 40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78
	行政处罚
	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不按照技术 标准和合同约定进行维护保养、 检测的处罚
	《贵州省消防设施管理 规定》第 41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79
	行政处罚
	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对于发现的 问题未书面告知委托单位整改， 导致消防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的 处罚
	《贵州省消防设施管理 规定》第 41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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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
	在高层民用建筑内进行电焊、气 焊等明火作业，未履行动火审批 手续、进行公告，或者未落实消 防现场监护措施的处罚
	《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 全管理规定》第 47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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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
	高层民用建筑设置的户外广告 牌、外装饰妨碍防烟排烟、逃生 和灭火救援，或者改变、破坏建 筑立面防火结构的处罚
	《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 全管理规定》第 47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82
	行政处罚
	未设置外墙外保温材料提示性 和警示性标识，或者未及时修复 破损、开裂和脱落的外墙外保温 系统的处罚
	《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 全管理规定》第 47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
	83
	行政处罚
	未按照规定落实消防控制室值 班制度的处罚
	《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 全管理规定》第 47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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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
	消防控制室安排不具备相应条 件的人员值班的处罚
	《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 全管理规定》第 47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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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
	因维修等需要停用建筑消防设 施未进行公告、未制定应急预案 或者未落实防范措施的处罚
	《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 全管理规定》第 47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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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
	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、疏 散走道、楼梯间、安全出 口停放 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 充电，拒不改正的处罚
	《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 全管理规定》第 47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处罚法》第 17、32、 42、43、44、57、59、
61、63 、72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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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对当事人逾期不执行停产停业、 停止使用、停止施工决定的强制 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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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强制法》第 7 、8、 34、37、41、44、61、 62、63 、64、67、68   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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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强制法》第 7 、8、 34、37、41、44、61、 62、63 、64、67、68   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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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人员密集场所违反消防安全规 定，使用、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 的查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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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 政强制法》第 7 、8、 34、37、41、44、61、 62、63 、64、67、68  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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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强制
	公众聚集场所违反消防技术标 准，采用易燃、可燃材料装修， 可能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的查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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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检查
	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 前消防安全检查承诺制办理现 场核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》第 15 条，《消防监 督检查规定》第 3 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》第 53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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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检查
	对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 前消防安全检查非承诺制办理 现场核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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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》第 53 条
	县消防救援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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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对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 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 监督抽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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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》第 53 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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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对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 以及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个体 经营者的消防监督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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